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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六祖镇官洞村民委员会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5〕1218号文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5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六祖镇官洞村来龙岗、筲箕笃、黄山仔。

三、被征地单位及面积：

六祖镇官洞村含桃第一经济合作社0.3623公顷（耕地0.3386公顷、林地0.0237公顷），六祖镇官洞村含桃第四经济合作社7.8246公顷（耕地3.6387公顷、林地3.4237公顷、坑塘水面0.6756公顷、沟渠0.0866公顷）。
四、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1、征收耕地、坑塘水面、沟渠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47.25万元/公顷(3.15万元/亩)，征收林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20.25万元/公顷(1.35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地类
	面积

（公顷）
	补偿标准

（万元）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万元)

	六祖镇官洞村含桃第一经济合作社
	耕地
	0.3386
	47.25
	15.99885

	
	林地
	0.0237
	20.25
	0.479925

	六祖镇官洞村含桃第四经济合作社
	耕地
	3.6387
	47.25
	171.928575

	
	林地
	3.4237
	20.25
	69.329925

	
	坑塘水面
	0.6756
	47.25
	31.9221

	
	沟渠
	0.0866
	47.25
	4.09185

	合计
	
	8.11869
	
	293.751225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序号
	权利人
	金额（元）

	1
	赵宗明
	6023

	2
	廖英昭
	75458.8

	3
	欧金连
	7527

	4
	廖明锐
	6559

	5
	陈瑞琼
	1972

	6
	廖文灯
	400

	7
	廖仲权
	1181

	8
	梁佩珍
	2034

	9
	廖明佳
	950

	10
	赵雪英
	6713

	11
	廖明雄
	8880

	12
	区红兰
	4630

	13
	赵仕林
	16082

	14
	赵仲锦
	3770

	15
	伍华珍
	2025

	16
	赵仲学
	6100

	17
	赵宗钊
	27390.8

	18
	梁瑞香
	2826

	19
	廖有彩
	1211

	20
	李秀明
	1181

	21
	罗可仪
	854

	22
	赵石来
	4053

	23
	赵仲定
	14796

	24
	林秀珍
	5500

	25
	陈启珍
	5080

	26
	欧雪芬
	854

	27
	廖瑞琼
	438

	28
	梁锦海
	850

	29
	邓秀芳
	1401

	30
	赵继杏
	4777

	31
	梁彬红
	18790

	32
	廖金悦
	6024

	33
	廖初兴
	1000

	34
	粱培红
	3728.5

	35
	梁彬枢
	2476

	36
	梁培进
	1566

	37
	梁锦泉
	3516

	38
	廖天保
	4250

	39
	简丽琼
	7274

	40
	廖明元
	1012

	41
	赵宗焜
	560

	42
	赵水杨
	2215

	43
	赵中新
	5865

	44
	甘新立
	1128

	45
	赵仲新
	6808

	46
	赵水福
	625

	47
	甘彩兰
	1103

	48
	陈华娟
	826

	49
	赵仲荣
	960

	合计
	291243.1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0%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5年10月29日前以居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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